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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35次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14 年 2 月 5 日 (星期三)下午 2 時 30 分  

地  點：本部國土管理署 6 樓 601 會議室 

主  席：劉召集人世芳        吳委員兼執行秘書欣修 代 

（依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設置要點第 9 點規定，本會會議由召集

人召集，並為會議主席；召集人不能出席會議時，由副召集人代

理主席；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能出席時，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

代理主席。依前開規定由委員互推吳委員兼執行秘書欣修代理主

席。） 

紀錄：郭婕瑩、薛博孺 

出列席人員（略，詳後簽到簿） 

壹、確認第 33、34次會議紀錄 

決定：第 33、34 次會議紀錄確認。 

貳、報告事項 

第 1 案：為 114 年度本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及專案小組異動情

形及後續成立專案小組方式，報請公鑒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參、討論事項 

第 1 案：審議澎湖縣國土功能分區圖（草案），提請討論。 

一、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議題一，有關「澎湖縣依法公

告之石滬文化景觀–吉貝石滬群、七美雙心石滬」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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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縣政府依全國國土計畫所定通案條件劃設為海洋

資源地區第 1 類之 1，經澎湖縣政府洽文化主管機關

（澎湖縣文化局）確認該等劃設範圍之妥適性，同意

確認，並請縣府將本次會議補充資料納入繪製說明書

（草案）。 

二、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議題五第（二）項，有關「白

沙鄉岐頭（C05）」鄉村區單元特殊個案，經縣府說明

該等納入土地屬漁港碼頭及其設施所用腹地，係聚落

居民從事漁業及觀光遊憩業之空間，尚屬於岐頭聚落

生活圈，原則同意，請縣府將本次會議補充資料納入

繪製說明書（草案），惟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

則（草案）第 6 條規定，經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4

類或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1 範圍，非屬原區域計畫

法劃定鄉村區之土地，非山坡地者適用農業發展地區

第 2 類管制，故請縣府後續依前揭管制規則相關規定

辦理。 

三、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議題五第（三）項，有關鄉村

區單元性質調整，經澎湖縣政府說明離島生活文化之

特殊性、聚落性質及其發展情形等事項，原則同意全

縣鄉村區單元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，請縣府補

充離島漁村生活特殊性、全縣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

4 類合理性、個別鄉村區單元符合通案原則之檢視情

形，以及與澎湖縣國土計畫差異之說明等事項，納入

繪製說明書（草案），後續縣府如有執行疑義，得再

提本會討論。 

四、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議題六第（一）項，有關新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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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：「澎湖興設國家級水下博物

館」1 案，考量縣府尚無提出劃設之必要性、急迫性

等事項，原則不予同意，請澎湖縣政府依全國國土計

畫所定通案劃設原則修正國土功能分區圖（草案）。

倘澎湖縣政府於該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經本部核定

前，取得行政院或相關部會重大建設核定函且已有具

體計畫內容及明確範圍，得再提本會討論。 

五、有關澎湖縣政府針對專案小組審查意見補充回應事項： 

（一）專案小組會議議題二，有關外垵漁港之國土功能

分區劃設方式，依全國國土計畫所定國土功能分

區劃設順序，海洋資源地區第 1 類之 1 與第 1 類

之 2 重疊時，應優先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第 1 類

之 1，又按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（草案），

海洋資源地區第 1 類之 1 仍得申請從事漁業及其

相關設施、港區及其必要附屬設施等相關使用，

爰請澎湖縣政府依專案小組審查意見，就外垵漁

港及竹灣漁港等 5 處漁港，依通案劃設順序調整

為海洋資源地區第 1類之 1。 

（二）專案小組會議議題三，有關海洋資源地區因地制

宜邊界決定方式，依據全國國土計畫指導，海洋

資源地區與其他陸域國土功能分區之界線，除實

施都市計畫、國家公園、開發許可地區等地區依

計畫界線，其餘界線係以平均高潮線為原則，且

涉及平均高潮線劃設疑義將由本部國家公園署納

入平均高潮線檢討，爰請澎湖縣政府依專案小組

審查意見，依通案劃設原則調整為海洋資源地區

適當分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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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專案小組會議議題五，就湖西鄉湖西二（B01-2）

鄉村區單元特殊個案，考量該等土地未符全國或

澎湖縣國土計畫所訂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劃設條

件，且按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（草案）規

定，既有合法土地使用權利並不受影響，爰請澎

湖縣政府依專案小組審查意見，依澎湖縣國土計

畫指導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1，或依通

案劃設原則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2 類，並修正

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及繪製說明書（草案）；至

西嶼鄉小門（D03-1）鄉村區單元特殊個案，南

側納入範圍不符合通案及澎湖縣鄉村區單元劃設

原則，又該等土地屬觀光遊憩使用部分，按國土

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（草案）規定，觀光遊憩

管理服務設施得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申請

使用，爰請澎湖縣政府依專案小組審查意見，依

通案原則劃設為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，修

正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繪製說明書（草案），並配

合修正相關人陳案件（例如人陳編號 37等）回應

處理情形。 

六、其餘有關專案小組會議討論議題、整體性查核事項之

審查意見，經業務單位查核，縣府均依前開意見修正

並配合納入繪製說明書，同意確認。 

七、通案性審查意見 

（一）本次提會討論之澎湖縣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，其

繪製情形經業務單位檢核，符合全國國土計畫所

定劃設條件及通案性劃設原則，同意確認，並請

澎湖縣政府於本部核定前，依本部國土管理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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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 4月 29日召開國土功能分區規劃議題第 43

次研商會議所定原則，辦理圖資更新，並授權由

業務單位確認。 

（二）有關本次同意劃設之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案

件，請澎湖縣政府儘速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辦理

開發作業，且應於澎湖縣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時檢

視開發情形，如未辦理開發則應依通案劃設條件

調整為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。 

（三）有關本次同意納入鄉村區單元之零星土地，考量

該等土地非屬原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、工業

區或特定專用區，在未有計畫引導其使用前，除

原則允許其仍得按原區域計畫法編定之使用地容

許使用項目使用外，仍應適用農業發展地區第 2

類或第 3 類之使用項目。如有其他開發利用或特

殊使用需求，縣府得評估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

或納入澎湖縣國土計畫通盤檢討，並依照國土計

畫法第 23條第 4項授權訂定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

制規則。 

（四）就澎湖縣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過程中，各級主管

機關收受之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，考量其業經澎

湖縣政府納為規劃及審議參考，並經本會討論處

理，是以，就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處理情形，同

意確認；並請澎湖縣政府後續應依據繪製作業辦

法第 7 條及第 8 條規定，將陳情意見參採情形，

於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平臺公開。 

八、以上意見請澎湖縣政府補充修正後，於會議紀錄文到

30日內，將修正後國土功能分區圖及回應處理情形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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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送本部辦理核定作業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伍、散會（下午 4時 15分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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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、討論事項第 1 案「審議澎湖縣國土功能分區圖（草

案）」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及相關單位發言摘要

（按發言順序） 

◎委員 1 

請業務單位協助說明鄉村區單元劃設之用意及其對

於產生之效果，例如零星土地納入鄉村區單元是否有土

地使用管制或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辦理優先性等面向之差

異。 

◎委員 2 

有關鄉村區單元性質調整 1節，查本案於專案小組討

論過程，澎湖縣政府係提出全縣鄉村區單元劃設為農業

發展地區第 4 類（以下簡稱農 4），該次會議結論請縣府

應明確討論農 4劃設標準，惟本次會議縣府反而全數調整

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1（以下簡稱城 2-1），其轉換過

於快速，看不太出邏輯及具體規劃論述，包含都市發展

強度或與農業發展關聯性等事項，其客觀標準為何，請

縣府補充說明。採用包裹式調整，恐非因地制宜，亦難

達成共識。 

◎委員 3 

澎湖的特點，除農變建機制造成工商發展均等外，

聚落共有文化及討海人，使得碼頭各自形成聚落，而聚

落之間有明顯比較效應。就規劃階層而言，澎湖也許有，

但差異並不大，硬拉出差距恐會增加聚落間紛爭，致後

續推動公共設施或推動計畫更為困難，建議縣府強化說

明文化特殊性相關論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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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委員 4 

一、有關鄉村區單元性質調整 1 節，專案小組會議結論係

基於鄉村區單元個案倘有具體需求、調整之必要性或

急迫性等因素，得予提至大會討論。 

二、對於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劃設結果之差異，民眾會

有比較心態，也會造成第一線地方政府壓力，可以理

解。但全臺各地區皆有其文化特殊性，包含原住民族

土地、農村地區等，現階段仍依通案性方式進行處理。

國土計畫制度下，應把握不同工具與機制，例如鄉村

地區整體規劃，更真實處理不同課題。 

◎委員 5 

一、有關「澎湖縣依法公告之石滬文化景觀ー吉貝石滬群、

七美雙心石滬」劃設為海洋資源地區第 1 類之 1（以

下簡稱海 1-1），支持該劃設方式。 

二、針對鄉村區單元特殊個案「白沙鄉岐頭(C05)」，雖其

零星土地累計面積大於 1 公頃且超過原鄉村區面積

50%，惟該等公共設施服務周邊鄉村區，與在地聚落

生活、生產具關聯性，支持該劃設方式。 

三、有關鄉村區單元性質調整，除檢視數據上的條件外，

建議可強化澎湖縣離島文化特殊性相關論述。 

四、有關「澎湖興設國家級水下博物館」劃設為城鄉發展

地區第 2 類之 3（以下簡稱城 2-3），請縣府補充說明

土地權屬、工程進度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支持文

件等。 

五、針對合法陸上魚塭養殖登記土地之因地制宜劃設方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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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縣府所提通案土管恐無法容許使用之疑義，請業務

單位協助釐清說明。 

六、至小門聚落之鄉村區單元劃設方式，因較難說服該等

零星土地與聚落生活息息相關，建議維持專案小組結

論。 

◎農業部（含書面意見） 

一、有關鄉村區單元 37 處全數調整為城 2-1 議題，依據

內政部訂定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(草案)第 6 條

規定，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用地，不論是劃設

為農 4 或城 2-1，並非立即可以申請建築使用，須比

照農 2 管制，故其管制效果相同，或是未來透過辦理

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，才能調整國土功能分區或申請

住宅使用。 

二、本部已多次函釋說明，因農業施政資源有限，未來將

會優先投入農業發展地區為原則，包含農村再生等相

關資源投入。 

◎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（含書面意見） 

一、依全國國土計畫劃設原則，如符合農 4 土地之條件，

應優先劃設為農 4。如縣府簡報第 21頁所呈現，縣府

第二階段「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」時，將馬公菜

園(本署補助水保戶外教室)、已核定農再計畫範圍(6

個)及參與培根計畫之農村社區(32 個)劃設為農 4，

較認同該階段時之規劃。 

二、農業施政資源主要投入農業發展地區，且國土計畫土

地使用管制規則(草案)附表 1，於城 2-1、城 3 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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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新增之農村再生設施非屬得申請同意使用之項目，

即意謂農村再生資源並不會優先於城鄉發展地區施設，

主要仍投入農業發展地區。 

三、尊重縣府之規劃，惟相關農業政策投入之情形，仍應

讓民眾瞭解。 

◎委員 1 

澎湖水下博物館範圍業經澎湖縣國土計畫指認為未

來發展地區，建議待該案條件構成劃設為城 2-3，再循適

當程序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。 

◎委員 4 

一、有關吉貝石滬群、七美雙心石滬劃設為海 1-1，原則

無意見，惟其以座標及公告長度圈劃之範圍間存有小

細地，建議適度併入海 1-1 劃設，以提升國土功能分

區完整性。 

二、有關澎湖興設國家級水下博物館劃設為城 2-3，該等

範圍業經澎湖縣國土計畫指認為未來發展地區，且均

屬公有土地，政府有完整管理權限，考量該案處於初

期規劃，尚無現階段調整為城 2-3之急迫性。 

◎委員 5 

一、查吉貝石滬群部分圓心座標點，未有依半徑距離劃設

海 1-1 之情形（會議簡報第 11 頁），請縣府再予釐清

檢視。 

二、針對鄉村區單元性質調整 1 節，請縣府補充說明當地

民眾是否認同或認知本次所提鄉村區單元一致性之國

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，後續亦請縣府應確實傳達劃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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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農 4 或城 2-1 之利與弊，包含農政資源投入之差異

等，俾利民眾理解。 

◎國防部 

一、馬公港範圍現行劃設為多種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劃

設情形，包含城 1、海 1-2 及海 3 等，其中軍港出入

範圍劃設為海 3，該等範圍現行確有使用行為，惟並

未申請海域用地區位許可，建議國土計畫按現況使用

情形整合港埠相關使用，劃設為同一國土功能分區及

其分類，俾利土地管理。 

二、針對離小島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，本部有一石礁

靶場涉及 3 個無人島礁，該 3 個無人島礁部分劃設為

國 1、國 2 或農 2 等國土功能分區，建議應有一致性

指導。 

◎委員 6 

一、考量澎湖縣離島特殊性，早期訂有澎湖縣非都市土地

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或養殖用地興建住宅計畫暨變更

編定審查作業，即「農變建」機制，建築用地分散情

形蠻嚴重。離島地區過去於行政院政策下多以觀光角

度進行發展，綜合歷史脈絡與現行政策，縣府可能更

在意的是民眾的感受。國土計畫制度下，鼓勵縣府後

續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，引導未來土地使用秩序，

並搭配公共建設佈建，避免土地零星發展，是要一起

努力的方向。 

二、不論國土計畫、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，與國防部之間

的資料溝通已為長久性課題，請業務單位預留處理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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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及原則，保留彈性調整空間。 

三、因應國土計畫法修正規定，考量從國土計畫第二階至

第三階過程中有諸多政策變化，也將對於國土功能分

區劃設結果有顯著影響，建議就國土功能分區圖審議

作業，研議彈性處理方式，例如保留再提會的機制，

俾地方政府實務操作。 

三、有關鄉村區單元性質調整 1 節，就實際層面而言，不

論劃設為農 4 或城 2-1，土地使用管制均相同，僅差

在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名稱，重點在於縣府是否

有意落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。認同縣府所提擬將全縣

鄉村區單元劃設為農 4，請縣府再予補充相關論述。 

◎委員 7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文化景觀石滬群的劃設方式僅從 GIS 點位視角劃設，

未考量整體環境關係與連續性，建議應將破碎部分納

入，以求整體性。 

二、目前以石滬座標為中心，以公告長度之 1/2 為半徑產

生圖面的聯集劃設，造成部份劃設區域之間有空間破

碎化的情況。如果未來在這之間劃設其他可開發利用

的功能分區，開發利用後就會影響漂沙最後上游段的

石滬，漸漸淤沙填平，下游段的反而會崩塌，因此建

議應整體納入海 1-1的劃設範圍。 

三、此外，若有相關重要棲地或魚類分佈資料，建議可與

之疊圖聯集，因為部分石滬可能現已演變為棲地，多

重價值的考量，更能回應文化景觀保存的意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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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意圖 

◎農業部漁業署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有關陸上魚塭養殖登記土地屬平均高潮線向海側部分，

依通案原則由國 1、農 2 調整回海洋資源地區：鑒於

陸上魚塭養殖管理屬地方事務，由國 1、農 2 調整為

海洋資源地區，是否影響申請人後續申請「國土計畫

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」第 6 條附表 1 國土保育地區、

農業發展地區、城鄉發展地區容許使用情形表之水產

設施、陸上養殖魚塭登記證等相關申請資格，請澎湖

縣政府本權責妥處。 

二、有關內灣五保護礁禁漁區與港區範圍外垵漁港重疊部

分，依通案劃設原則由海 1-2 調整回海 1-1：第二類

漁港及人工魚礁區範圍皆為既有且已公告範圍為免後

續管理使用疑義，建請澎湖縣政府有關單位就重疊範

圍依其劃設目的檢討並衡酌適當修正公告內容。 

◎文化部（書面意見） 

一、本案涉及澎湖縣文化景觀「澎湖石滬文化景觀－吉貝

石滬群」、「七美雙心石滬」文化主管機關為澎湖縣政

府，合先敘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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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有關國土計畫所劃設範圍，建請澎湖縣政府確認是否

符合文化景觀公告範圍，並請確認相關規範及管制是

否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62 條所訂文化景觀之保存

及管理原則與保存維護計畫相關規範。 

◎澎湖縣政府 

一、有關鄉村區單元性質調整 1 節，本府於內政部國土計

畫審議會專案小組會議原係提出全縣鄉村區單元均劃

設為農 4，係採因地制宜方式，惟依小組結論請本府

個案檢視，經按通案性劃設條件重新檢核後，爰本次

提出鄉村區單元全數劃設為城 2-1。 

二、承上，本府原提出全數鄉村區單元劃設為農 4，主要

係因在地民眾認為各鄉村區發展差異不大。於 2 階澎

湖縣國土計畫擬定階段，本府針對逐個村里單元進行

檢視，符合通案劃設條件者，界定為工商發展型聚落，

劃設為城 2-1，其他則劃設為農 4，惟民眾認為不論

是否為鄉鎮公所所在地之村里聚落，其實質發展情形

差異不大，致有劃設為城 2-1 或農 4 之疑義；又因澎

湖為離島縣，行政管理資源相對較欠缺，於未來土地

使用管制上期待儘量單純化處理，爰擬將全縣鄉村區

單元所劃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調整一致。 

三、有關委員所詢水下博物館土地權屬部分，第一期開發

範圍均為公有土地，屬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管理之

土地。另該案於澎湖縣國土計畫僅指認為未來發展地

區、未劃設為城 2-3，係因當時尚未有具體發展計畫，

現於三階則因已完成水下博物館第一期先期規劃，爰

擬調整劃設為城 2-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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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關吉貝石滬群、七美雙心石滬劃設為海 1-1，其劃

設方式確實會造成國土功能分區零星包夾情形。陸域

地區可透過地籍轉折點納入零星土地，惟海域地區無

法適用相同劃設方式，前述國土功能分區劃設疑義並

非僅限於本縣，屬全臺通案性議題，故建議俟有劃設

面積及轉折點等具體劃設方式後再行併入。 

五、另就委員所詢部分座標點未按半徑劃設海 1-1 之疑義，

可能係因石滬老舊或倒塌，致無法確認其公告長度，

本府將於會後再予檢視，針對繪製疏漏或錯誤者予以

修正。 

◎本部國土管理署國土計畫組 

一、有關委員所詢鄉村區單元之原意及效果部分，說明如

下： 

（一）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，對應全國國土計

畫所定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，係農 4、城 2-1或

城 3；考量區域計畫法長年缺乏鄉村區檢討調整

機制，致既有鄉村區範圍多有邊界崎嶇或與現況

發展差異甚多等情事，基於整體劃設之合理性及

國土計畫引導發展之精神，得適當將鄉村區周邊

零星土地併同鄉村區單元，爰本部已訂定 9 項納

入及 1項剔除之鄉村區單元邊界調整原則。 

（二）又就土地使用管制部分，為避免土地得無條件由

非可建築用地變為可建築用地，依國土計畫土地

使用管制規則（草案）規定，非屬原依區域計畫

法劃定之鄉村區、工業區及特定專用區土地，於

尚未辦竣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前，應適用農業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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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區第 2 類、第 3類之容許使用管制。 

（三）國土計畫透過第一版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進行銜

接與制度轉軌，針對地方細緻空間規劃、特殊土

地使用需求等，將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及國土

計劃通盤檢討等方式，為聚落生活提供更明確的

定位及更完善的資源配套。 

二、就鄉村區單元性質調整 1 節，考量國土功能分區圖繪

製階段應依各級國土計畫指導事項辦理，查澎湖縣國

土計畫已明確指認聚落發展性質，建議請縣府依澎湖

縣國土計畫指導內容劃設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；

倘經縣府評估仍有調整鄉村區單元性質之必要，則得

經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對於地方有更細緻討論後再予調

整。 

三、有關委員建議吉貝石滬群周邊零星海 3 一併劃設為海

1-1 部分，依通案性劃設條件，尚無法將毗鄰海洋資

源地區一併納入，次考量海洋資源地區各項分類係依

循現行保護區（保育、保留）或核准使用範圍進行劃

設，皆明確對應至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管範疇，例

如環境敏感地區公告範圍、海域用地區位許可等，倘

將零星海 3 併入毗鄰海洋資源地區其他分類劃設，將

造成無法對應至適當目的事業法令管制之情形。另依

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附表二，海 1-1 與海

3 之容許使用情形仍有差異，亦請委員及縣府一併納

入考量。 

四、有關國防部所提馬公港部分港埠範圍劃設為海 3，係

因該等範圍並無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申請海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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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區位許可。海域用地區位許可之目的係為確立用

海秩序，於核准之海域範圍具有使用權利，爰建議馬

公港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儘速申請海域用

地區位許可，俾利據以調整該等範圍之國土功能分區

及其分類。 

五、就國防部所提國防營區之國土功能分區調整建議，前

於本案專案小組會議已請該部將相關資料提供予縣府

協助檢視，惟本次會議尚未見相關內容，又本署業已

多次透過函文及會議說明國土功能分區通案劃設條件

及其處理方式等相關內容，仍請國防部協助協調部內

相關機關單位，針對具劃設疑義或符合通案條件之具

體調整需求者，請儘速提出，俾利直轄市、縣（市)

政府檢核作業。 

六、針對離小島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，屬平均高潮線

向陸側範圍，應依通案條件劃設為陸域適當國土功能

分區及其分類，屬平均高潮線向海側範圍，如有地籍

者，得依地籍範圍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2 類，其餘

則劃設為海域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，故澎湖縣

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結果尚符合通案處理方式；倘國

防部尚有相關劃設疑義，本署及直轄市、縣（市)政

府得再予協助檢視。 

七、有關港區範圍劃設為海 1-1，未來不得作海堤設施疑

義部分，依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第 4 條附

表二，港區及其必要附屬設施於海洋資源地區各分類

皆得申請使用，故建議維持專案小組結論，請縣府依

通案劃設方式辦理。 














